附件1：

2010年度江苏省文化产业

引导资金项目申报指南

一、文化艺术服务
1、有利于产业化、品牌化、国际化的演艺项目。
2、依托江苏历史文化资源开发的大型文化旅游项目。

3、能够提升工艺水准并扩大生产规模、打造江苏工艺美术品牌的工艺美术产品研发、技术改造及连锁经营项目。

4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化衍生产品的产业化开发项目。

5、利用非遗资源开发的具有一定规模和市场效益的产业项目。

二、广播影视

1、获省级以上奖项或在全国电影院线公映（在省级以上电视台播出）并形成较大影响、具有较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电影、电视剧及纪录片精品生产项目。

2、利用数字、网络等高新技术，提供文化信息服务的广播影视产业新兴业态项目。

3、对全省广播影视产业发展起重大推动作用的技术改造项目。

4、省内电影院线的数字影院新建及改造项目；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平台建设项目。

三、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

1、江苏出版物品牌工程重大项目。

2、具有较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有一定文化内容的手机、互联网等重要数字出版项目。

3、网上书店和出版物跨省物流配送、连锁经营等新型发行方式项目。

4、有重大意义的印刷、复制技术改造项目。
5、精品出版物版权的引进、出版和输出项目。

四、动漫和网络文化

1、体现时代特征、弘扬民族精神的动漫原创影视作品的创作、生产且原则上2009年1月1日后在省级（含省级）以上电视台和全国电影院线播出的项目。

2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较高制作水平的网络游戏研发、出版、运营一体化项目。

3、动漫和网游衍生产品的生产、出版、演播、经营项目。

4、围绕文化产品开发运营的电子商务平台项目。

五、其他

1、重大文化、影视、新闻出版基地、园区建设和服务平台建设项目。

2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江苏文化产品与服务出口项目。

3、省政府鼓励发展的其他文化产业项目。
